西咸新区农业农村局

关于规范土地流转促进撂荒地统筹利用的通   知
各新城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充分挖掘保供潜力

，现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认识统筹利用撂荒地的重要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提出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各新城农业农村部门要充分认识遏制耕地撂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用足用好耕地资源、规范流转行为。

二、摸清基本情况，建立耕地撂荒地信息台账

各新城农业农村部门要开展辖区内耕地撂荒基本情况调查，逐村逐户摸清底数，以村为单位建立信息台账，各镇街、新城农业农村部门逐级汇总、形成信息台账，以新城为单位，将摸底情况和信息台账一并报新区农业农村局。

三、夯实主体责任，积极盘活撂荒地利用
耕地是村集体最主要、最宝贵的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要履行好管理和运营村集体资产的职责，在建立撂荒地信息摸底和台账的基础上，要分析撂荒地产生的原因，督促尽快复耕，或集中将撂荒地经营权与高素质农民、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有效对接，统一流转进行统筹利用。

四、引导规范流转，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

各新城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签订的指导和备案工作。严格落实有关法律法规，指导流转双方将防止耕地撂荒要求纳入流转合同内容，强化约束监督。对撂荒连续两年以上的，承包方在合理期限内不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五、强化跟踪监测，建立土地流转信息报送机制

各新城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土地流转信息报送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平台职能，强化土地流转动态监测，每月统计汇总辖区土地流转情况，于当月25日前报送新区农业农村局。  

六、加强宣传引导，提高遏制耕地撂荒的自觉性

各新城农业农村部门要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结合培训和下乡指导大力宣传国家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强农惠农政策，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让广大农民群众珍惜土地、用好耕地。

请各新城农业农村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准确核实实际情况，于2月25日前将核实情况报送新区农业农村局。（注：所有表格同时报送盖章版和电子扫描版）。

联 系 人：陈 庚   联系电话：33585646  
邮    箱：xxxqnyzh@163.com
附件：1、耕地撂荒摸底调查表

耕地撂荒情况汇总表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土地流转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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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______（新城）_______（镇街） _______（村）耕地撂荒摸底调查表

	                                                                                                                                                                                                                                                                                      单位：人、亩

	组别
	户主

姓名
	家庭

成员数
	承包地面积
	撂荒地面积
	弃种

时间
	撂荒原因
	备注

	
	
	
	
	
	
	种粮效益低
	举家外出务工
	劳动力缺乏
	其他原因
	

	
	
	
	
	
	
	
	
	
	
	

	
	
	
	
	
	
	
	
	
	
	

	
	
	
	
	
	
	
	
	
	
	

	
	
	
	
	
	
	
	
	
	
	

	
	
	
	
	
	
	
	
	
	
	

	
	
	
	
	
	
	
	
	
	
	

	
	
	
	
	
	
	
	
	
	
	


附件2

	____新城耕地撂荒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户、亩

	一、基本情况
	数量

	耕地面积
	

	承包户总数
	

	二、耕地撂荒情况
	户数
	面积
	备注

	因种粮效益低撂荒的耕地
	
	
	

	因举家外出务工撂荒的耕地
	
	
	

	因劳动力缺乏撂荒的耕地
	
	
	

	其他原因撂荒的耕地
	
	
	

	小计
	
	
	


附件3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土地流转月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2021年 月 日— 月 日

	耕地总面积（亩）
	流转面积（亩）
	流转金额（万元）
	流转比率（%）

	
	总面积
	其中：撂荒地面积
	
	

	
	
	
	
	

	
	
	
	
	

	注：流转比率=流转面积/区县耕地总面积*100%




